
 

 信 亨 証 券 有 限 公 司 
 Shun Heng Securities Limited 

 新股認購借貸申請表 
 

申請人  ：                                                        

身份證號碼  ：                                                        

股票戶口編號  ：                                                        

現請信亨証券代為申請  ：   

透過本公司申請最後期限  ：  (或)  額滿即止  

申請認購股數  
(請參照股份倍數及股款一覽表 )  ：   

A)申請認購金額  
(請參照股份倍數及股款一覽表 )  ：   

B)申請人投放金額  
(不少於認購金額 10%) 

 ：  請把$100 手續費計算入內 

申請人借貸金額  
( A - B)  ：  由 2005 年 6 月 7 日起 

至 2005 年 6 月 14 日止 
貸款利率  
(年利率 )   ：   

貸款條款 ： (1) 股票貸款成數不多於 90%，申請人必須存入不低於申請認購金額之 10% 於信亨証券之銀行

戶口，並將存款收據傳真作實，才可生效。 

  (2) 申請人承諾於 2005 年 6 月 14 日或之前結算其投得股票數量的應付金額，若申請人未能依

期存入上述應付金額，申請人同意信亨証券可於股份上市時賣出申請人投得的股票以作償

還欠款。申請人要就其欠款支付利息，欠款於上述日期起視為逾期交收的戶口結欠，息率

以信亨証券收費表之「逾期罰款」計算。 

  (3) 信亨証券將於收到申請股票退款，扣除申請人的結欠後（如未有繳付應付金額），於第二

個工作日開出支票給申請人。 

  (4) 一經批核，申請便不能撤銷。申請人即使在認購期限屆滿前放棄認購股份，申請人仍需履

行此協議的其他有效部份；例如若申請人提早還款，申請人仍需就申請額及整個貸款期

支付十足利息。  

  (5) 經此協議批出的貸款只供認購上述股份用途。 

申請聲明 ： - 本人/吾等 特此聲明本人並無重複申請上述上市公司股份。 

  - 本人/吾等 明白貴公司需要就是次認購股份向交易所及相關的監管機構披露本人/

吾等 的身份資料。 

  - 認購股份數額以承銷商最後確定為準，本人/吾等 明白本人/吾等 可能獲分配全

部、部份或甚至完全沒有獲得分配認購的數量。 

  - 本人/吾等 並非上述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亦非關連人士。若本人/吾等 並不是最終

權益擁有人，本人/吾等 會向貴公司作出特別聲明。 

    

    

客戶簽名  ：   

日期  ：   

傳真號碼     ： 2836  0873   

    

注  ： (1) 本公司將以信亨証券名義或其借貸銀行名義代客戶申請新股。 

  (2) 每份申請表需要支付信亨証券一百元手續費。 

 


